




内助学中心〔2016〕32号

关于做好2016-2017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助申请审核
及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 教育部 民政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财教[2011]538号）和《关于将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校单独考试招生退役士兵学生纳入学费资助对象的通知》（教助中心[2013]100号）有关精神，现就做好我区2016-2017学年度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助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宣传和申请组织工作
1.积极宣传政策。各高校要积极做好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助宣传工作，使退役士兵学生尤其是退役士兵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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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知晓受助的条件、标准、办理程序，避免出现退役士兵学生在上学数年甚至毕业后才知道退役士兵教育学费资助政策的情况。
2.认真组织申请。各高校要认真组织自愿提出申请的学生如实填写《2016-2017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助申请表》（附件1），并向学生解释《申请表》填写要点，避免漏填、错填。《申请表》“学生本人签字”一项必须由学生本人签字，不可打印或由他人代签。
3.今年起需提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身份证明。为解决各单位反映的无法对学生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身份进行认定的问题，提高审核工作的准确性，根据财教[2011]538号文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身份认证工作由民政部门负责”的规定，从今年开始，申请退役士兵教育学费资助的学生需提供相关部门对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身份的证明。
二、认真审核材料并及时报送
1.严格审核学生资格和资助金额。各高校全面掌握相关文件，按政策规定严格审核提出申请学生的受助资格，我中心不接收报送未经严格审核的材料。以下政策要点在审核时要重点注意：非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学生；9月份退役并于当年9月份入学的退役士兵新生；已享受过应征入伍服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的学生,不能重复享受退役士兵教育学费资助政策；以前学历阶段享受过退役士兵教育学费资助政策的学生不能重复享受；本科阶段享受过退役士兵学费资助政策，研究生阶段不能重复享受。 
2.材料报送。各高校核实学生信息并在《申请表》签署意见后，在开学10个工作日内将提出申请教育学费资助的退役士兵学生人数和所学专业收费标准等信息汇总形成《2016-2017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助学校审核汇总表》（附件2）（纸质及电子版各一份）、学生填写的《申请表》（纸质版）、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身份证明一并于2016年10月15日前报送至自治区助学管理中心，逾期未报转入下一年度补报。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任丽;联系电话:0471-2856208；电子版材料请发至邮箱:CNMRL@163.COM。自治区助学管理中心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丁香路5号;邮政编码:010011。
附件:1.2016-2017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助申请表  
    2.2016-2017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全日制教育学费资助学校审核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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